
经营承诺书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沧博尚机场：

1. 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无条件遵守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临沧博尚机场现行有关管理规定，接受机场监督管理。

2. 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 诚信合法经营，严格按照云南省

有关部门下发的标准执行，明码标价，不强买强卖，无隐性消费。

3. 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 未经甲方批准不得对经营场所进

行设计、装修及对供水、供电、有线通信管网的改造。

4. 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提供高品质服务，严格控制有效

投诉。我公司对安全运营、服务质量、消防安全、秩序等负全部责任。

5．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不对本项目经营权进行转包转让。

转包转让将被视为我公司违约，甲方可以没收我公司履约保证金，并

无条件收回经营权，同时承担一切责任。

6.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工作人员配置充足合理，满足服务

需要，工作人员统一着装并符合临沧博尚机场的着装要求（城区租赁

资产不适用）。

7．我公司承诺在经营期限内，在临沧博尚机场应急保障情况下，

服从机场调配。

8. 我公司承诺，在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须于签订合同后的一

个月内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经营范围”中应包含本条款

所列项目，并做到亮照经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营项目必须持

有特别的许可证、照的，乙方应申请获得后将其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交甲方备案。

特此承诺。该承诺一经作出即不可撤回。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若意向承租（受让）方成交，本《经营承诺书》内容列入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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